









洪农字〔2020〕20号


洪湖市农业农村局
关于做好2020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实施工作的通    知

各乡镇区办农机服务中心，局直有关单位，局机关有关股室：
为加快老旧农机报废更新速度，进一步优化农机装备结构，促进农机安全生产和农业绿色发展，根据《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省商务厅关于印发<湖北省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鄂农发〔2020〕17号）要求，结合我市农机报废更新补贴实施情况，现就做好2020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实施工作通知如下：
一、明确实施范围、补贴对象及补贴标准
从中央农机购置补贴中安排资金，实施农机报废更新补贴政策，对报废老旧农机给予适当补助。农机报废更新补贴政策在全市范围内实施。补贴对象为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业企业和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中央财政农机报废更新补贴由报废部分补贴与更新部分补贴两部分构成。报废部分补贴实行定额补贴（补贴额详见附件1)，更新部分补贴标准按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相关规定执行。
二、确定报废种类、报废条件及回收企业
（一）报废种类。我市补贴报废机具的种类为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水稻插秧机、机动喷雾（粉）机、机动脱粒机、饲料（草）粉碎机和铡草机等7类机具。
（二）报废条件。申请报废的农机应当主要部件齐全，来源清楚合法。纳入牌证管理的农机需要提供农机安全监理机构核发的牌证;无牌证或未纳入牌证管理的，应当具有铭牌或出厂编号、车架号等机具身份信息。
（三）回收企业。市农业农村局依据《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通过公开择优的方式，确定荆州市物资再生利用管理总公司洪湖分公司（地址：新堤乌林大道180号，电话：2218228）为我市农机报废定点回收单位。回收企业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消防、安全、环保的规定，按照《报废农业机械回收拆解技术规范》开展报废农机回收、拆解工作。
三、规范操作程序
农机报废部分补贴操作程序，主要包括以下环节:
（一）申请报废。
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在报废老旧机具前，应携带机具来源合法证明材料，到市农业综合执法大队申请报废，市农业综合执法大队确认机主及其报废农机的纸质信息属实后，机主将待报废农机交售给定点回收企业。
机具合法来源证明材料除机主身份证明、机具铭牌照片外，还须提供以下3种材料之一：（1）农机牌证或行驶证；（2）原始购机发票；（3）购机补贴办理资料或农机安全监理备案资料。改装、拼装、来历不明、无铭牌或铭牌污损、无出厂编号、无车架号的机具不予受理。
（二）注销登记。
1.企业回收。定点回收企业接收到待报废农机后，应及时向市农业综合执法大队提出核验申请，市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对报废机具现场核验，进行人机合影、铭牌照相。核实无误后，填写《农业机械来历承诺书》（详见附表2）、《湖北省报废农业机械回收确认表》一式四联(以下简称《确认表》，详见附件3)，并签章。
2.拆解销毁。回收企业及时对回收的农机进行拆解并建立档案，对国家禁止生产销售的发动机等部件进行破坏性处理，拆解时必须通过视频监控等设备进行全程记录。拆解档案应包括铭牌或其它能体现农机身份的原始资料，以及拆解农机过程中的视频、照片等，保存期不少于3年。市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对回收企业拆解或销毁农机过程进行现场监管。
3.注销登记。纳入牌证管理的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拆解销毁后，市农业综合执法大队依法办理牌证注销手续，并在《确认表》上签章，第一联自行留存，第二联交给回收企业存查，第三联和第四联交给机主存查和申领补贴。
（三）兑现补贴。
机主凭有效的《确认表》《农机报废更新补贴申请表》(详见附件4)和身份证明，向局农业机械化管理股申请报废补贴，局农业机械化管理股将相关资料汇总后分季度报送市财政部门进行审核，申请兑付补贴资金。
为兼顾当地农机从业者的报废和新购机需求，农机报废补贴与更新补贴可以分开实施，但报废补贴机具总量不得超过购置补贴机具总量，报废补贴资金不得超过购机补贴资金的30%。
四、切实做好有关工作
（一）加强组织领导。切实加强农机报废更新补贴工作的组织领导，明确职责分工，密切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市农业农村局成立以局长董本福为组长，副局长李友森、李显军为副组长，市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局机关相关股室负责人为成员的洪湖市2020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工作领导小组（详见附件5）。
市农业综合执法大队是农机报废工作的责任主体，负责农机报废机具来源证明材料真实性审核、报废机具回收拆解全过程监管；负责农机报废资料存档；负责农机更新机具牌证的管理。局农业机械化管理股负责农机报废补贴和农机更新补贴资金的申请受理、补贴公示、资金兑付等工作，负责配合市财政部门做好补贴资金的监管。
（二）加大政策宣传。充分利用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介，加强政策宣传，扩大公众知晓度，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大力推行信息公开，对享受补贴的信息进行公示，对实施方案、补贴标准、操作程序、投诉咨询方式等信息全面公开，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确保农机报废更新补贴工作公正透明、阳光操作。开展农机报废更新补贴业务培训，提高工作人员素质能力，推动报废更新补贴工作顺利实施。
（三）强化监督管理。各有关部门和股室按照各自职责要做好农机报废更新补贴与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相互衔接，优化补贴程序，完善工作制度，提高补贴资金结算和兑付效率。要加强对农机报废更新补贴工作的监管，严查虚假报补等骗套补贴资金的违规行为，严惩违规主体。对弄虚作假套取国家补贴资金的企业、个人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参照农机购置补贴的有关规定和原则进行严肃处理。禁止回收企业销售报废农机整机及零部件，防止报废农机再次流入市场。回收企业应依据当地废旧金属市场收购价，支付机主报废农机残值，不得随意压低残值折价，切实保障机主利益。

附件：1．湖北省报废机具的种类及其补贴标准
2．农业机械来历承诺书
3．湖北省报废农业机械回收确认表
4．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申请表
5．洪湖市2020年农机报废更新实施工作领导
小组名单


洪湖市农业农村局
2020年6月22日

附件1
湖北省报废机具的种类及其补贴标准

	序
号
	机型
	机型
	基本配置和参数
	报废补贴额（元）

	1
	拖拉机（含变型拖拉机）
	手扶拖拉机
	8马力及以上皮带传动
	500

	
	
	手扶拖拉机
	11-15马力直联传动机
	900

	
	
	轮式拖拉机
	<20马力
	1000

	
	
	轮式拖拉机
	20马力≤功率<50马力
	3500

	
	
	轮式拖拉机
	50马力≤功率<80马力
	7000

	
	
	轮式拖拉机
	80马力≤功率<100马力
	10000

	
	
	轮式拖拉机
	≥100马力
	12000

	
	
	履带拖拉机（不含轻型履带拖拉机）
	10000

	2
	联合收割机
	自走式全喂入稻麦联合收割机
	0.5kg/s≤喂入量＜1kg/s
	3000

	
	
	自走式全喂入稻麦联合收割机
	1kg/s≤喂入量＜3kg/s
	5500

	
	
	自走式全喂入稻麦联合收割机
	3kg/s≤喂入量＜4kg/s
	7300

	
	
	自走式全喂入稻麦联合收割机
	喂入量≥4kg/s
	11000

	
	
	自走式半喂入稻麦联合收割机
	收获行数：3行，功率≥35马力
	7200

	
	
	自走式半喂入稻麦联合收割机
	收获行数：4行，功率≥35马力
	17500

	
	
	自走式玉米联合收割机
	收获行数：2行
	7200

	
	
	自走式玉米联合收割机
	收获行数：3行
	12500

	
	
	自走式玉米联合收割机
	收获行数：4行及以上
	20000

	
	
	悬挂式玉米联合收割机
	收获行数：1-2行
	3000

	
	
	悬挂式玉米联合收割机
	收获行数：3-4行
	5500

	3
	水稻插秧机
	4行手扶步进式水稻插秧机
	手扶步进式；4行
	1200

	
	
	6行及以上手扶步进式水稻插秧机
	手扶步进式；6行及以上
	1600

	
	
	4行四轮乘坐式水稻插秧机
	四轮乘坐式；4行
	4600

	
	
	6-7行四轮乘坐式水稻插秧机
	四轮乘坐式；6、7行
	8500

	
	
	8行及以上四轮乘坐式水稻插秧机
	四轮乘坐式；8行及以上
	11000

	4
	机动喷雾机
	动力喷雾机
	动力喷雾机
	60

	
	
	12-18m悬挂及牵引式喷杆喷雾机
	12m≤喷幅<18m；形式:悬挂及牵引式
	300

	
	
	18m及以上悬挂及牵引式喷杆喷雾机
	喷幅≥18m；形式:悬挂及牵引式
	600

	
	
	18马力以下自走式喷杆喷雾机
	功率<18马力；自走式,四轮驱动、四轮转向
	800

	
	
	18-50马力自走式喷杆喷雾机
	18马力≤功率<50马力；自走式,四轮驱动、四轮转向
	4000

	
	
	18-50马力液压驱动自走式喷杆喷雾机
	18马力≤功率＜50马力；自走式，四轮液压驱动、四轮转向
	6400

	
	
	50-100马力自走式喷杆喷雾机
	50马力≤功率<100马力；自走式,四轮驱动、四轮转向
	6000

	
	
	50-100马力液压驱动自走式喷杆喷雾机
	50马力≤功率＜100马力；自走式，四轮液压驱动、四轮转向
	8800

	5
	机动脱粒机
	生产率300kg/H以下稻麦脱粒机(不含手持式半喂入稻麦脱粒机)
	生产率<300kg/H
	60

	
	
	生产率300kg/H及以上稻麦脱粒机(不含手持式半喂入稻麦脱粒机)
	生产率≥300kg/H
	90

	
	
	生产率0.4T/H及以上玉米脱粒机
	生产率≥0.4T/H
	40

	
	
	花生摘果机,配套动力3-7kW
	花生摘果机,3kW≤配套动力<7kW
	50

	
	
	花生摘果机,配套动力7-11kW
	花生摘果机，7kW≤配套动力<11kW
	70

	
	
	花生摘果机,配套动力11kW及以上
	花生摘果机,配套动力≥11kW
	1000

	6
	饲料粉碎机
	400-550mm饲料粉碎机
	400mm≤转子直径<550mm
	200

	
	
	550mm及以上饲料粉碎机
	转子直径≥550mm
	350

	7
	铡草机
	1T/H以下铡草机
	生产率<1T/H
	100

	
	
	1-3T/H铡草机
	1T/H≤生产率<3T/H
	150

	
	
	3-6T/H铡草机
	3T/H≤生产率<6T/H
	300

	
	
	6-9T/H铡草机
	6T/H≤生产率<9T/H
	500

	
	
	9-15T/H铡草机
	9T/H≤生产率<15T/H
	1000

	
	
	15-20T/H铡草机
	15T/H≤生产率<20T/H
	1200

	
	
	20T/H及以上铡草机
	生产率≥20T/H
	2600



附件 2

农业机械来历承诺书

本人          （身份证：__  ________________；住址
                        ；联系电话：               ）于     年____月____日在___________处，购买整机出厂编号为__________________，发动机出厂编号__________________的________________型号________________，今申请报废。
我承诺，该农业机械确系本人合法所得，如不属实，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承诺人：__________（签名）



            ____年____月____
1


—  —
— 1 —

附件 3

湖北省报废农业机械回收确认表

回收确认表编号：
	机主姓名/单位名称
	
	机主身份证号
/组织机构代码
	

	机主地址
	

	机主联系电话
	
	机具型号
	

	机具类别
	
	出厂编号
	

	发动机号
	
	底盘（车架）号
	

	牌照号码
	
	出厂日期
	

	初次注册登记日期
	
	回收日期
	

	农机回收企业（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已办理注销登记。


农机牌证管理单位（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此栏仅适用于已上牌证的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


说明：本表一式三联：一联农机回收企业存查；二联机主存查；三联加盖农机牌证管理单位印章后，到当地农业农村（农机）部门办理申请补贴手续。

附件 4

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申请表

补贴申请表编号：
	机主姓名
	
	身份证号或
组织机构代码
	

	地   址
	
	电  话
	

	报废农机回收确认表编号
	

	一卡通（合作组织）账号
	

	报废机型类别核实情况
	品目
	档次、参数
	报废补贴额
	备注

	
	
	
	
	

	备注
	1．此证明作为申新补贴的凭证，不得涂改、伪造；
2．农业农村（农机）部门负责填写报废机具信息并核实。


说明：本表一式两联：一联留存农业农村（农机）部门；二联留存财政部门。

附件 5

洪湖市2020年农机报废更新实施工作
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 董本福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副组长： 李友森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李显军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成  员： 杨国栋  市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常务副大队长
杨应华  市农业农村局财务股股长
 盛传莉  市农业农村局人事股股长
         艾红武  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管理股股长 
 










洪湖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0年6月2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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